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Ａ０５  

代   理   人  林佳怡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莠茹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Ａ０００００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蔡琇媛律師

程 序 監理人  Ａ０４心理諮商師

上列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等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相對人即反聲請聲

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本

院合併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改定由兩造共同任之。有關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

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

定。

二、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應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

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扶養費用新臺

幣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

（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新臺幣71萬6,863元，及其中新臺幣51

萬0,793元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新臺

幣20萬6,070元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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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之其餘聲請駁回。　　

五、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新臺幣52萬8,110元，及自民國113年11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之其餘反聲請駁回。　　　

七、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ＯＯＯ負擔十分之九，餘由聲請人Ａ

０５負擔。反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負擔十分

之三，餘由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下簡稱Ａ０５）聲請酌

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下稱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給付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下簡稱ＯＯＯ）於聲

請程序進行中之113年11月8日提起反聲請，聲請Ａ０５給付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依家事事件法第79條準用第41條

第1、2項規定，相對人之反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又上開家事非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上開說明，自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合先敘明。

貳、Ａ０５聲請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方法由ＯＯＯ任之，Ａ０５則於每週五晚上接

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日送回ＯＯＯ住處，Ａ０５亦按月如期

給付新臺幣（下同）6,000至8,000元不等之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用。惟ＯＯＯ於111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將身著睡衣、室

內拖鞋之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事後Ａ０５趕緊接回未成年

子女照顧，ＯＯＯ卻拒絕提供未成年子女平日生活及學習用

品，此後未成年子女即改與Ａ０５同住至今。ＯＯＯ經常對

未成年子女施以言語暴力，並曾使用棍棒體罰未成年子女，

有不當管教子女情形，幸經Ａ０５陪伴照顧後，始讓未成年

子女缺乏安全感、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定等情形有所回復，

ＯＯＯ顯不適於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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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請求改定子女親權人由Ａ０５任之。　　

二、未成年子女目前居住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

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8,754元，而Ａ０５實際

照顧子女所付出之勞力、心力應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則

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子女

法定成年日雖為18歲，然成年在學學生未必喪失其受扶養之

權利，目前社會一般大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仍受父母供

應，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ＯＯＯ應按月給付

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7,971元至未成年子女年滿

20歲為止。　　　　

三、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起至今均與Ａ０５同住，並由Ａ

０５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之

扶養費，顯於法無據。兩造離婚時曾口頭協議Ａ０５按月給

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6,000元，待Ａ０５較有餘

裕再多給一些金額，故Ａ０５自離婚後均有給付子女扶養

費，且於104年8月至105年11月間尚額外給付子女所需之鋼

琴學雜費至補習班，108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因ＯＯＯ拒絕

Ａ０５探視，Ａ０５無法信賴所匯扶養費如實使用於未成年

子女身上，故未匯款，然Ａ０５離婚後之給付，已有超額負

擔扶養費之情形，況ＯＯＯ此部分請求，已逾定期給付債權

之5年時效，自無理由。

四、因未成年子女111年8月11日與Ａ０５同住後，即由Ａ０５單

獨負擔子女費用，依Ａ０５、ＯＯＯ經濟能力，應依1比2比

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Ａ０５為ＯＯＯ代墊自111年8月

1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之扶養費，有如附表二所示，爰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Ａ０５代墊之子女扶養

費72萬2,935元。

五、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改由Ａ０５單獨任之。⒉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未

成年子女Ａ０１年滿20歲為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付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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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扶養費每月1萬9,169元。前開給付

如有一期遲誤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已到期。（卷211

頁）⒊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72萬2,935元，及其中51萬6,865

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家事追加及變更聲明暨陳

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反聲請之聲明：反聲請駁回。

參、ＯＯＯ答辯及反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同意由ＯＯＯ擔任未成年子

女親權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生活起居、教育、接送、陪伴讀

書等保護教養事宜均由ＯＯＯ獨立負責。未成年子女進入國

中就讀後，常因使用手機時間與ＯＯＯ發生摩擦，Ａ０５竟

未予以開導，反藉此煽動子女脫離ＯＯＯ之親權範圍，111

年8月間ＯＯＯ為舒緩親子緊張關係，並尊重子女意願及決

定，遂同意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同住，然吳元仍採取放任教

養、討好方式，擅自中斷ＯＯＯ已繳費之課後補習課程，致

子女課業掉後，並向子女謊稱ＯＯＯ有阻止會面、禁足等行

為，詆毀、破壞ＯＯＯ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子關係，僅ＯＯＯ

未曾停止關心子女課業、生活，曾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

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親子關係早已修復，ＯＯＯ單獨

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10餘年，有足夠親職能力，本件並無改

定親權之事由。

二、兩造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自應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

務，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為2萬6,957元，未成年子女就讀臺中后綜高中，每月所

需生活、教育、補習、娛樂等費用支出，應以2萬7,000元計

為子女扶養費，兩造應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爰依民

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各1萬3,500元。

三、ＯＯＯ自兩造離婚後即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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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13年11月間依歷年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及兩造平均

分擔比例之計算，ＯＯＯ所代墊之扶養費，共計154萬2,249

元，Ａ０５受有免於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不當得利。　　

四、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聲請駁回。

　㈡反聲請之聲明：⒈Ａ０５應自反聲請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

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ＯＯＯ關於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3,500元。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

後之12期給付視為亦已到期。⒉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154萬

2,249元，及自反聲請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1月15

日，924號卷）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肆、本院之判斷：

一、Ａ０５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

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

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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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

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

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嗣兩造於99年

11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ＯＯＯ單獨任之，108年8月間曾稱未成年子女犯錯已禁足

為由，拒絕Ａ０５接回未成年子女，又於111年8月11日將未

成年子女逐出家門，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情，業據聲請人

提出戶籍謄本、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113親字

第677號卷〈下稱677號卷〉㈠第25-27頁、第173-175頁）為

證。ＯＯＯ雖辯稱其未阻止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且為尊重子女意願而同意未成年子女起與Ａ０５同住云云，

然ＯＯＯ僅淡化其與未成年子女於111年8月10日之衝突，縱

係所稱之親子管教議題，ＯＯＯ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外之作

為，亦顯有過當。

　⒉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

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略以：兩造均有行使子女親

權之意願，兩造之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均屬穩定，對於照

顧、安排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等事宜均有相關規劃，兩造

應有行使子女親權之能力，惟ＯＯＯ與子女有親子衝突議

題，Ａ０５接回子女同住已逾2年，子女就學、生活已為穩

定，而子女似無意願返回ＯＯＯ住所同住，為讓同住方能妥

善照顧、處理子女事務，建議由Ａ０５擔任子女親權人，考

量子女已16歲，有安排行程能力亦能與兩造聯繫、互動，建

議會面交往部分尊重子女之意願等語，此有該基金會函文暨

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263-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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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本院前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提出意見

略以：兩造均能拉受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量

「共同親權」及爭取擔任主要照顧者一職，而未成年子女能

持續維繫與兩造之親情與依附關係，亦能調適兩造紛爭對未

成年子女之身心影響與衝擊，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

教養觀念等重大問題仍易生爭執；未成年子女對兩造情感依

附均為深厚，為繼續維繫未成年子女與兩造親情與依附關

係，建議由未成年子女期待且兩造均可接受之「共同親權」

模式應屬適當，此有意見陳述書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

㈠第419-441頁）。程序監理人到庭亦陳述略以：未成年子

女表意權應被尊重，未成年子女於111年被ＯＯＯ趕出家門

之情事已解消，兩造對於子女之照顧都很重視，共同親權對

子女而言是父母願意更善意之合作；建議未成年子女實際住

處由Ａ０５決定，戶籍遷移部分由ＯＯＯ決定等語（見本院

677號卷㈡第17頁）。　　　

　⒋本院綜合上開事證、前揭調查結果、未成年子女及程序監理

人之意見，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經驗，且有相當之

親權能力、經濟能力，ＯＯＯ雖曾對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

情形，然ＯＯＯ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

體育班，仍積極關心未同住之子女課業、生活，僅因近年未

成年子女均與Ａ０５同住並受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情

感方面，較依附於Ａ０５近年之陪伴，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

大利益，爰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

同任之、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定兩造共同照顧未成

年子女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用部分（Ａ０５之聲請為有理

由；ＯＯＯ之反聲請為無理由）：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

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

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

利義務之本質而言，此之扶養義務應為生活保持義務，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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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

助義務尚有不同，自無須斟酌扶養義務者之給付能力，身為

扶養義務者之父母雖無餘力，亦須犧牲自己而扶養子女。另

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

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

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

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

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

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

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

　㈡兩造固均主張對造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惟關於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本院既認定由兩造共同任

之，並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如前述，且依未成年子

女與Ａ０５之照顧同住時間，可知Ａ０５方屬實際付出勞

力、財物等而為照料養護未成年子女之人，而ＯＯＯ既為未

成年子女之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

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ＯＯＯ應按其經濟能力，分

擔扶養義務。是Ａ０５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至成年為

止之扶養費，自屬有據，ＯＯＯ請求扶養費之部分，即無理

由。　　

　㈢就扶養費數額部分，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之記載，其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

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消費支

出，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應該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映國民

生活水準之數據，應客觀可採。又受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

女居住在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13年度「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之記載，臺中市市民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分別為

2萬8,754元（計算式：【973,022(當年度消費性支出)÷2.82

(當年度平均每戶人數)÷12】，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3年

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表可參。查：

　⒈審酌Ａ０５為二專畢業，任職影城經理，每月薪資約5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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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名下無財產，於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

分別為64萬5,200元、69萬9,200元、75萬9,200元；ＯＯＯ

為高職畢業，從事房屋設計裝修業，擔任艾文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每月月收入約4至5萬元，名下有2筆不動產、一部

汽車、一部機車、12筆投資，財產總額677萬4,004元，112

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96萬8,278元、217萬

8,007元、115萬3,562元，有上開兩造陳述、本院調閱兩造

之稅務T-ROAD資料查詢財產、所得結果為憑（見677號卷㈠

第55-107頁、131頁、143頁）。又審酌未成年子女生活、就

學等所需支出之一切情況，並兼衡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

濟能力及身分等情，依上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公布之數額作

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標準，尚無不當，故本院認未成

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為2萬8,754元。

　⒉兩造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參照上開規定，渠等自應各依

其經濟能力，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依渠等前揭

所得、財產狀況，及審酌Ａ０５、ＯＯＯ分別為67年、60年

出生，均正值青壯年，並有工作、經濟能力，並審酌兩造上

開財產、所得資料，ＯＯＯ之資力顯優於Ａ０５，爰酌定Ａ

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

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為2萬7,000元，已如

前述，ＯＯＯ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為1萬9,1

69元（計算式：28,754×2/3＝19,169，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從而，Ａ０５請求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日起至未成

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用1萬9,16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Ａ０５主

張ＯＯＯ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至20歲之部分，然此屬未

成年子女成年後之範圍，而Ａ０５就未成年子女成年後有何

繼續給付扶養費之義務與必要，均未見舉證說明，況該子女

成年後並不當然陷於無謀生能力而有應受扶養之情形，尚難

遽認子女於成年後繼續給付扶養費義務之必要，故此部分之

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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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

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至3項

所明定。另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

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

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

給付之必要，是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

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

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ＯＯＯ

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而Ａ０５

逾此範圍之聲請部分，因法院就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

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明之拘束（此為家事

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闡述甚明，且依同法

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併此

敘明。

三、Ａ０５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111年8月11日至

114年10月31日止）：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由父母之一方先行墊付，他方因此受有未支付扶養費之利

益，倘無受此利益之法律上之原因，致墊付之一方受有損

害，自可成立不當得利。　

　㈡Ａ０５主張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即與其同住，斯時起

至114年10月31日止，Ａ０５單獨負擔並為ＯＯＯ代墊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受有不當得利等情，為ＯＯＯ所不爭

執。Ａ０５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實際支出之相關扶養內

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

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

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

月扶養費用之標準，則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0月間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二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

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是以，Ａ０５、ＯＯＯ應各

自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㈢是以，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如附表二所示之扶養費，

計為1,075,295元，ＯＯＯ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716,863元

（計算式：1,075,295×2/3＝716,863，元以下四捨五入）。

Ａ０５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其

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

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67

7號卷㈠第379、595-596頁）為有理由，逾此部分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ＯＯＯ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99年11月11日起

至111年8月10日）：　　

　㈠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乃在使受利益者一次返還其所受之利

益，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

付債權」並不相同，自無該條所定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5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55號

裁定意旨參照）。是Ａ０５抗辯ＯＯＯ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

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逾5年時效抗辯等語，礙難採憑。

　㈡Ａ０５固辯稱兩造於99年11月11日離婚曾口頭約定由Ａ０５

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6,000元，而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

等語，並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等件為證（見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卷〈下稱924號卷〉反相證1、

2），然為ＯＯＯ所否認，依上開證據，雖可認Ａ０５於離

婚後確有數月按期給付費用約6,000元以上之金額，然無法

逕依Ａ０５之給付習慣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

議。　　

　㈢ＯＯＯ主張99年11月11日離婚後至111年8月10日止單獨負擔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亦應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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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

費用之標準，未成年子女於該期間自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

表三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

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

示，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而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扶養費，計為3,084,149元，

故Ａ０５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1,028,050元（計算式：3,0

84,149×1/3）。

　㈣Ａ０５辯稱其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按月匯款給付6,000

元至1萬2,000元不等之金額，共計14萬4,000元至ＯＯＯ中

國信託帳戶，並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間陸續轉帳

數千元不等之金額（包含交易備註為鋼琴學費部分），合計

352,260元至未成年子女郵局帳戶等情，業據Ａ０５提出存

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見924號卷反相證1、2）等

件為證。ＯＯＯ雖稱Ａ０５於105年10月27日所給付之6,300

元有重複列計情形，然查上開證據，Ａ０５當日於15時35分

54秒、15時36分34秒分別轉帳匯出同一數額6,300元，確為

不同之給付，自應計入Ａ０５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一

部。ＯＯＯ對於上開Ａ０５所為之其餘給付均不爭執，可認

Ａ０５此部分之辯詞，應可採信。故Ａ０５於99年11月至10

2年2月9日支付14萬4,000元、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

日支付35萬2,260元之扶養費，共計49萬6,260元。

　㈤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現金給付未成年子女就

讀幼兒園之月費、才藝費，且於104年7、8月間為未成年子

女購買入學用品等情，固據提出制服運動服訂購單、照片

（見677號卷㈠第309-313頁）為證，然為ＯＯＯ所否認。經

查：

　⒈依證人即Ａ０５配偶Ａ０２到庭證述：101年3月與Ａ０５交

往後，108年8月結婚都有與Ａ０５同住，交往初期，Ａ０５

有跟我說要支付小朋友的錢，如果不夠，伊會幫忙代墊；她

有說要固定給孩子錢，且看她的帳戶都是固定有轉帳給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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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據Ａ０５跟伊說學費跟註冊費是Ａ０００００７支付

的。但每個月會有月費袋會夾在聯絡簿裡面。我們就會支付

月費袋裡面的費用。有（親自把錢放到月費袋），伊應該放

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我們那次帶孩子出去玩，沒有注意到聯

絡簿裡面有月費袋，結果孩子帶回去後，ＯＯＯ很生氣。

（兩造的約定孩子的月費袋是Ａ０５要支付的？）是，除了

月費袋外，小孩的月費袋裡面除了每月的月費還會有才藝

費，這些都是要Ａ０５要繳納的。那時小孩有學習直排輪、

美術、鋼琴、跳舞，都需要放現金到月費袋，一個月費用全

加起來大概8,000元到1萬元左右；（月費袋）錢我有放過兩

次，其他雖然不是伊放的，但伊知道是Ａ０５放的，當然伊

不可能每次都有看到Ａ０５放錢，但月費袋上面都會有寫日

期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29-334頁）。證人Ａ０２並未見聞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費用之協議，尚難僅憑事後Ａ０５之轉

述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約定，且依證人上開證

述，並未每次目擊Ａ０５以現金為子女繳納學習月費，自難

認定Ａ０５確有現金給付每月1萬元之實，是以，Ａ０５辯

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每月給付1萬元之情，尚難採

信。

　⒉再依證人即ＯＯＯ母親Ａ０３到庭證述：伊有照顧未成年子

女，從他大約一、兩歲到國小畢業，我跟未成年子女跟他的

爸爸住一起；月費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另還有娃娃車

費；（未成年子女就讀幼稚園的學費及月費何人繳納？）娃

娃車下課回來的時候，月費袋就會放在孩子的書包，我就會

放錢進去，伊拿給娃娃車的老師。（我的記帳本）這是伊兒

子應該要付的錢，如果伊有幫他支付，伊就會記在裡面，如

果他有給伊錢，伊就會記在收入的地方。支出金額欄是我幫

ＯＯＯ先支付的錢。（有放錢在袋子裡，多久放一次？）一

個月一個月。到月底的時候，袋子就會拿來等語（見677號

卷㈠第334-336頁）。經本院庭勘驗證人Ａ０３所提之現金

收支簿，該收支簿已有使用相當時日的痕跡，紙張有泛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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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損情形，記載自94年開始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到110年10月

為連續期間的記載。所記載使用的筆可以看出有藍色、紅

色、黑色的筆，有不同顏色的筆交錯記載。依該收支簿之年

限及使用方式，應認非為臨訟編纂而成，而該收支簿關於從

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止，均有記載關於未成年子女月費、

學費、才藝費之支出，是依上開證據，亦難認Ａ０５有現金

支付子女扶養費之實。

　⒊又依Ａ０５所提之上開制服、運動服訂購單及照片日期所

載，應可認Ａ０５確於104年8月23日為子女支付就學所需服

裝，計為3,680元（1,650＋2,030)，此應列為子女扶養費之

一部。是以，Ａ０５於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間為未成年子

女支付之扶養費，應以3,680元計算。

　㈥綜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扶養

費用，計為308萬4,149元，Ａ０５、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1

比2，則Ａ０５應負擔102萬8,050元，惟Ａ０５於上開期間

已分別給付49萬6,260元、3,680元，共計49萬9,940元自應

准予扣除。ＯＯＯ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Ａ

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8,110元（計算

式：1,028,050－499,940），及自家事反請求聲請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924號卷之本院送達證書）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Ａ０５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Ａ０

５請求Ｏ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返還其所代墊子

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

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Ａ０５請求逾此部分（即請求ＯＯＯ返還代墊扶養

費未獲准許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ＯＯＯ請求Ａ

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萬8,110元，及自1

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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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ＯＯＯ其餘反請求Ａ０５給付扶養

費（即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Ａ０５返還代墊扶養費

未獲准許）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證據調查，均與本案

　　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佩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淑慧　

附表一：

　　 

附表二：Ａ０５主張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Ａ

０５單獨任之，且應於決定後3日內將決定內容及理由通知ＯＯＯ，如

需ＯＯＯ協力時，應通知ＯＯＯ，ＯＯＯ應協力完成相關辦理程序：

㈠未成年子女實際住居所地。

㈡處理未成年子女一般醫療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即時向對方說明未成年

子女之醫療狀況。

㈢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㈣辦理申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各項社會福利或補助事項。

年度 臺中市每人
每月平均消
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1 25,666元 4個月20日 119,223

112 26,957元 12個月 323,484

113 28,754元 12個月 34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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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ＯＯＯ主張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4 28,754元 10個月 287,540

合　　計 1,075,295

本院認：

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2/3，則依上開1,075,295之扶養費

計算，ＯＯＯ應負擔716,8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年度 臺中市每人
每月平均消
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99 19,627元 1個月19日 32,060

100 17,544元 12個月 210,528

101 18,295元 12個月 219,540

102 19,805元 12個月 237,660

103 20,801元 12個月 249,612

104 20,821元 12個月 249,612

105 21,798元 12個月 261,576

106 23,125元 12個月 277,500

107 23,267元 12個月 279,204

108 24,281元 12個月 291,372

109 24,187元 12個月 290,244

110 24,775元 12個月 297,300

111 25,666元 7個月10日 187,941

合　　計 3,084,149

本院認：

一、Ａ０５應負擔比例為1/3，則依上開3,084,149元之

扶養費計算，Ａ０５應負擔1,028,050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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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Ａ０５已給付之費用共計499,940元，則ＯＯＯ為

Ａ０５代墊之扶養費應計為528,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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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Ａ０５  
代   理   人  林佳怡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莠茹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Ａ０００００７




代   理   人  蔡琇媛律師
程 序 監理人  Ａ０４心理諮商師
上列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本院合併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兩造共同任之。有關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二、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應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扶養費用新臺幣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新臺幣71萬6,863元，及其中新臺幣51萬0,793元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新臺幣20萬6,070元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之其餘聲請駁回。　　
五、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新臺幣52萬8,11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之其餘反聲請駁回。　　　
七、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ＯＯＯ負擔十分之九，餘由聲請人Ａ０５負擔。反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下簡稱Ａ０５）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給付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下簡稱ＯＯＯ）於聲請程序進行中之113年11月8日提起反聲請，聲請Ａ０５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依家事事件法第79條準用第41條第1、2項規定，相對人之反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開家事非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合先敘明。
貳、Ａ０５聲請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方法由ＯＯＯ任之，Ａ０５則於每週五晚上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日送回ＯＯＯ住處，Ａ０５亦按月如期給付新臺幣（下同）6,000至8,000元不等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惟ＯＯＯ於111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將身著睡衣、室內拖鞋之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事後Ａ０５趕緊接回未成年子女照顧，ＯＯＯ卻拒絕提供未成年子女平日生活及學習用品，此後未成年子女即改與Ａ０５同住至今。ＯＯＯ經常對未成年子女施以言語暴力，並曾使用棍棒體罰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子女情形，幸經Ａ０５陪伴照顧後，始讓未成年子女缺乏安全感、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定等情形有所回復，ＯＯＯ顯不適於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子女親權人由Ａ０５任之。　　
二、未成年子女目前居住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8,754元，而Ａ０５實際照顧子女所付出之勞力、心力應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則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子女法定成年日雖為18歲，然成年在學學生未必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目前社會一般大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仍受父母供應，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ＯＯＯ應按月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7,971元至未成年子女年滿20歲為止。　　　　
三、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起至今均與Ａ０５同住，並由Ａ０５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之扶養費，顯於法無據。兩造離婚時曾口頭協議Ａ０５按月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6,000元，待Ａ０５較有餘裕再多給一些金額，故Ａ０５自離婚後均有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於104年8月至105年11月間尚額外給付子女所需之鋼琴學雜費至補習班，108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因ＯＯＯ拒絕Ａ０５探視，Ａ０５無法信賴所匯扶養費如實使用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故未匯款，然Ａ０５離婚後之給付，已有超額負擔扶養費之情形，況ＯＯＯ此部分請求，已逾定期給付債權之5年時效，自無理由。
四、因未成年子女111年8月11日與Ａ０５同住後，即由Ａ０５單獨負擔子女費用，依Ａ０５、ＯＯＯ經濟能力，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Ａ０５為ＯＯＯ代墊自111年8月1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之扶養費，有如附表二所示，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Ａ０５代墊之子女扶養費72萬2,935元。
五、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Ａ０５單獨任之。⒉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年滿20歲為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扶養費每月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一期遲誤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已到期。（卷211頁）⒊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72萬2,935元，及其中51萬6,86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家事追加及變更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反聲請之聲明：反聲請駁回。
參、ＯＯＯ答辯及反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同意由ＯＯＯ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生活起居、教育、接送、陪伴讀書等保護教養事宜均由ＯＯＯ獨立負責。未成年子女進入國中就讀後，常因使用手機時間與ＯＯＯ發生摩擦，Ａ０５竟未予以開導，反藉此煽動子女脫離ＯＯＯ之親權範圍，111年8月間ＯＯＯ為舒緩親子緊張關係，並尊重子女意願及決定，遂同意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同住，然吳元仍採取放任教養、討好方式，擅自中斷ＯＯＯ已繳費之課後補習課程，致子女課業掉後，並向子女謊稱ＯＯＯ有阻止會面、禁足等行為，詆毀、破壞ＯＯＯ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子關係，僅ＯＯＯ未曾停止關心子女課業、生活，曾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親子關係早已修復，ＯＯＯ單獨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10餘年，有足夠親職能力，本件並無改定親權之事由。
二、兩造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自應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未成年子女就讀臺中后綜高中，每月所需生活、教育、補習、娛樂等費用支出，應以2萬7,000元計為子女扶養費，兩造應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3,500元。
三、ＯＯＯ自兩造離婚後即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3年11月間依歷年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及兩造平均分擔比例之計算，ＯＯＯ所代墊之扶養費，共計154萬2,249元，Ａ０５受有免於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不當得利。　　
四、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聲請駁回。
　㈡反聲請之聲明：⒈Ａ０５應自反聲請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3,500元。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給付視為亦已到期。⒉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154萬2,249元，及自反聲請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1月15日，924號卷）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肆、本院之判斷：
一、Ａ０５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嗣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ＯＯＯ單獨任之，108年8月間曾稱未成年子女犯錯已禁足為由，拒絕Ａ０５接回未成年子女，又於111年8月11日將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113親字第677號卷〈下稱677號卷〉㈠第25-27頁、第173-175頁）為證。ＯＯＯ雖辯稱其未阻止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為尊重子女意願而同意未成年子女起與Ａ０５同住云云，然ＯＯＯ僅淡化其與未成年子女於111年8月10日之衝突，縱係所稱之親子管教議題，ＯＯＯ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外之作為，亦顯有過當。
　⒉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略以：兩造均有行使子女親權之意願，兩造之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均屬穩定，對於照顧、安排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等事宜均有相關規劃，兩造應有行使子女親權之能力，惟ＯＯＯ與子女有親子衝突議題，Ａ０５接回子女同住已逾2年，子女就學、生活已為穩定，而子女似無意願返回ＯＯＯ住所同住，為讓同住方能妥善照顧、處理子女事務，建議由Ａ０５擔任子女親權人，考量子女已16歲，有安排行程能力亦能與兩造聯繫、互動，建議會面交往部分尊重子女之意願等語，此有該基金會函文暨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263-273頁）。
　⒊本院前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提出意見略以：兩造均能拉受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量「共同親權」及爭取擔任主要照顧者一職，而未成年子女能持續維繫與兩造之親情與依附關係，亦能調適兩造紛爭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影響與衝擊，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教養觀念等重大問題仍易生爭執；未成年子女對兩造情感依附均為深厚，為繼續維繫未成年子女與兩造親情與依附關係，建議由未成年子女期待且兩造均可接受之「共同親權」模式應屬適當，此有意見陳述書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419-441頁）。程序監理人到庭亦陳述略以：未成年子女表意權應被尊重，未成年子女於111年被ＯＯＯ趕出家門之情事已解消，兩造對於子女之照顧都很重視，共同親權對子女而言是父母願意更善意之合作；建議未成年子女實際住處由Ａ０５決定，戶籍遷移部分由ＯＯＯ決定等語（見本院677號卷㈡第17頁）。　　　
　⒋本院綜合上開事證、前揭調查結果、未成年子女及程序監理人之意見，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經驗，且有相當之親權能力、經濟能力，ＯＯＯ雖曾對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情形，然ＯＯＯ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仍積極關心未同住之子女課業、生活，僅因近年未成年子女均與Ａ０５同住並受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情感方面，較依附於Ａ０５近年之陪伴，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爰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定兩造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用部分（Ａ０５之聲請為有理由；ＯＯＯ之反聲請為無理由）：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之本質而言，此之扶養義務應為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自無須斟酌扶養義務者之給付能力，身為扶養義務者之父母雖無餘力，亦須犧牲自己而扶養子女。另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
　㈡兩造固均主張對造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惟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本院既認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如前述，且依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之照顧同住時間，可知Ａ０５方屬實際付出勞力、財物等而為照料養護未成年子女之人，而ＯＯＯ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ＯＯＯ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Ａ０５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自屬有據，ＯＯＯ請求扶養費之部分，即無理由。　　
　㈢就扶養費數額部分，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其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消費支出，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應該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應客觀可採。又受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居住在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臺中市市民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分別為2萬8,754元（計算式：【973,022(當年度消費性支出)÷2.82(當年度平均每戶人數)÷12】，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3年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表可參。查：
　⒈審酌Ａ０５為二專畢業，任職影城經理，每月薪資約5萬3,000元，名下無財產，於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64萬5,200元、69萬9,200元、75萬9,200元；ＯＯＯ為高職畢業，從事房屋設計裝修業，擔任艾文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每月月收入約4至5萬元，名下有2筆不動產、一部汽車、一部機車、12筆投資，財產總額677萬4,004元，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96萬8,278元、217萬8,007元、115萬3,562元，有上開兩造陳述、本院調閱兩造之稅務T-ROAD資料查詢財產、所得結果為憑（見677號卷㈠第55-107頁、131頁、143頁）。又審酌未成年子女生活、就學等所需支出之一切情況，並兼衡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等情，依上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公布之數額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標準，尚無不當，故本院認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為2萬8,754元。
　⒉兩造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參照上開規定，渠等自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依渠等前揭所得、財產狀況，及審酌Ａ０５、ＯＯＯ分別為67年、60年出生，均正值青壯年，並有工作、經濟能力，並審酌兩造上開財產、所得資料，ＯＯＯ之資力顯優於Ａ０５，爰酌定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為2萬7,000元，已如前述，ＯＯＯ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為1萬9,169元（計算式：28,754×2/3＝19,169，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從而，Ａ０５請求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1萬9,16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Ａ０５主張ＯＯＯ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至20歲之部分，然此屬未成年子女成年後之範圍，而Ａ０５就未成年子女成年後有何繼續給付扶養費之義務與必要，均未見舉證說明，況該子女成年後並不當然陷於無謀生能力而有應受扶養之情形，尚難遽認子女於成年後繼續給付扶養費義務之必要，故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至3項所明定。另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ＯＯＯ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而Ａ０５逾此範圍之聲請部分，因法院就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明之拘束（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闡述甚明，且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併此敘明。
三、Ａ０５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31日止）：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父母之一方先行墊付，他方因此受有未支付扶養費之利益，倘無受此利益之法律上之原因，致墊付之一方受有損害，自可成立不當得利。　
　㈡Ａ０５主張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即與其同住，斯時起至114年10月31日止，Ａ０５單獨負擔並為ＯＯＯ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受有不當得利等情，為ＯＯＯ所不爭執。Ａ０５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實際支出之相關扶養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則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間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二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是以，Ａ０５、ＯＯＯ應各自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㈢是以，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如附表二所示之扶養費，計為1,075,295元，ＯＯＯ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716,863元（計算式：1,075,295×2/3＝716,863，元以下四捨五入）。Ａ０５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677號卷㈠第379、595-596頁）為有理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ＯＯＯ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　　
　㈠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乃在使受利益者一次返還其所受之利益，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並不相同，自無該條所定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5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Ａ０５抗辯ＯＯＯ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逾5年時效抗辯等語，礙難採憑。
　㈡Ａ０５固辯稱兩造於99年11月11日離婚曾口頭約定由Ａ０５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6,000元，而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等語，並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等件為證（見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卷〈下稱924號卷〉反相證1、2），然為ＯＯＯ所否認，依上開證據，雖可認Ａ０５於離婚後確有數月按期給付費用約6,000元以上之金額，然無法逕依Ａ０５之給付習慣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　　
　㈢ＯＯＯ主張99年11月11日離婚後至111年8月10日止單獨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亦應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未成年子女於該期間自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三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而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扶養費，計為3,084,149元，故Ａ０５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1,028,050元（計算式：3,084,149×1/3）。
　㈣Ａ０５辯稱其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按月匯款給付6,000元至1萬2,000元不等之金額，共計14萬4,000元至ＯＯＯ中國信託帳戶，並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間陸續轉帳數千元不等之金額（包含交易備註為鋼琴學費部分），合計352,260元至未成年子女郵局帳戶等情，業據Ａ０５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見924號卷反相證1、2）等件為證。ＯＯＯ雖稱Ａ０５於105年10月27日所給付之6,300元有重複列計情形，然查上開證據，Ａ０５當日於15時35分54秒、15時36分34秒分別轉帳匯出同一數額6,300元，確為不同之給付，自應計入Ａ０５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一部。ＯＯＯ對於上開Ａ０５所為之其餘給付均不爭執，可認Ａ０５此部分之辯詞，應可採信。故Ａ０５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支付14萬4,000元、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支付35萬2,260元之扶養費，共計49萬6,260元。
　㈤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現金給付未成年子女就讀幼兒園之月費、才藝費，且於104年7、8月間為未成年子女購買入學用品等情，固據提出制服運動服訂購單、照片（見677號卷㈠第309-313頁）為證，然為ＯＯＯ所否認。經查：
　⒈依證人即Ａ０５配偶Ａ０２到庭證述：101年3月與Ａ０５交往後，108年8月結婚都有與Ａ０５同住，交往初期，Ａ０５有跟我說要支付小朋友的錢，如果不夠，伊會幫忙代墊；她有說要固定給孩子錢，且看她的帳戶都是固定有轉帳給孩子；據Ａ０５跟伊說學費跟註冊費是Ａ０００００７支付的。但每個月會有月費袋會夾在聯絡簿裡面。我們就會支付月費袋裡面的費用。有（親自把錢放到月費袋），伊應該放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我們那次帶孩子出去玩，沒有注意到聯絡簿裡面有月費袋，結果孩子帶回去後，ＯＯＯ很生氣。（兩造的約定孩子的月費袋是Ａ０５要支付的？）是，除了月費袋外，小孩的月費袋裡面除了每月的月費還會有才藝費，這些都是要Ａ０５要繳納的。那時小孩有學習直排輪、美術、鋼琴、跳舞，都需要放現金到月費袋，一個月費用全加起來大概8,000元到1萬元左右；（月費袋）錢我有放過兩次，其他雖然不是伊放的，但伊知道是Ａ０５放的，當然伊不可能每次都有看到Ａ０５放錢，但月費袋上面都會有寫日期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29-334頁）。證人Ａ０２並未見聞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費用之協議，尚難僅憑事後Ａ０５之轉述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約定，且依證人上開證述，並未每次目擊Ａ０５以現金為子女繳納學習月費，自難認定Ａ０５確有現金給付每月1萬元之實，是以，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每月給付1萬元之情，尚難採信。
　⒉再依證人即ＯＯＯ母親Ａ０３到庭證述：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從他大約一、兩歲到國小畢業，我跟未成年子女跟他的爸爸住一起；月費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另還有娃娃車費；（未成年子女就讀幼稚園的學費及月費何人繳納？）娃娃車下課回來的時候，月費袋就會放在孩子的書包，我就會放錢進去，伊拿給娃娃車的老師。（我的記帳本）這是伊兒子應該要付的錢，如果伊有幫他支付，伊就會記在裡面，如果他有給伊錢，伊就會記在收入的地方。支出金額欄是我幫ＯＯＯ先支付的錢。（有放錢在袋子裡，多久放一次？）一個月一個月。到月底的時候，袋子就會拿來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34-336頁）。經本院庭勘驗證人Ａ０３所提之現金收支簿，該收支簿已有使用相當時日的痕跡，紙張有泛黃及破損情形，記載自94年開始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到110年10月為連續期間的記載。所記載使用的筆可以看出有藍色、紅色、黑色的筆，有不同顏色的筆交錯記載。依該收支簿之年限及使用方式，應認非為臨訟編纂而成，而該收支簿關於從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止，均有記載關於未成年子女月費、學費、才藝費之支出，是依上開證據，亦難認Ａ０５有現金支付子女扶養費之實。
　⒊又依Ａ０５所提之上開制服、運動服訂購單及照片日期所載，應可認Ａ０５確於104年8月23日為子女支付就學所需服裝，計為3,680元（1,650＋2,030)，此應列為子女扶養費之一部。是以，Ａ０５於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間為未成年子女支付之扶養費，應以3,680元計算。
　㈥綜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扶養費用，計為308萬4,149元，Ａ０５、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1比2，則Ａ０５應負擔102萬8,050元，惟Ａ０５於上開期間已分別給付49萬6,260元、3,680元，共計49萬9,940元自應准予扣除。ＯＯＯ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8,110元（計算式：1,028,050－499,940），及自家事反請求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924號卷之本院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Ａ０５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Ａ０５請求Ｏ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Ａ０５請求逾此部分（即請求ＯＯＯ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ＯＯＯ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萬8,110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ＯＯＯ其餘反請求Ａ０５給付扶養費（即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Ａ０５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證據調查，均與本案
　　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佩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淑慧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Ａ０５單獨任之，且應於決定後3日內將決定內容及理由通知ＯＯＯ，如需ＯＯＯ協力時，應通知ＯＯＯ，ＯＯＯ應協力完成相關辦理程序：
㈠未成年子女實際住居所地。
㈡處理未成年子女一般醫療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即時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㈢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㈣辦理申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各項社會福利或補助事項。







　　 
附表二：Ａ０５主張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1

		25,666元

		4個月20日

		119,223



		112

		26,957元

		12個月

		323,484



		113

		28,754元

		12個月

		345,048



		114

		28,754元

		10個月

		287,540



		合　　計

		


		


		1,075,295



		本院認：
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2/3，則依上開1,075,295之扶養費
計算，ＯＯＯ應負擔716,8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ＯＯＯ主張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99

		19,627元

		1個月19日

		32,060



		100

		17,544元

		12個月

		210,528



		101

		18,295元

		12個月

		219,540



		102

		19,805元

		12個月

		237,660



		103

		20,801元

		12個月

		249,612



		104

		20,821元

		12個月

		249,612



		105

		21,798元

		12個月

		261,576



		106

		23,125元

		12個月

		277,500



		107

		23,267元

		12個月

		279,204



		108

		24,281元

		12個月

		291,372



		109

		24,187元

		12個月

		290,244



		110

		24,775元

		12個月

		297,300



		111

		25,666元

		7個月10日

		187,941



		合　　計

		


		


		3,084,149



		本院認：
一、Ａ０５應負擔比例為1/3，則依上開3,084,149元之扶養費計算，Ａ０５應負擔1,028,0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Ａ０５已給付之費用共計499,940元，則ＯＯＯ為Ａ０５代墊之扶養費應計為528,1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Ａ０５  

代   理   人  林佳怡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莠茹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Ａ０００００７





代   理   人  蔡琇媛律師

程 序 監理人  Ａ０４心理諮商師

上列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等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相對人即反聲請聲

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本

院合併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改定由兩造共同任之。有關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二、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應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未

    成年子女Ａ０１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即反聲

    請相對人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扶養費用新臺幣1萬9,169

    元。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該期

    ）視為亦已到期。

三、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新臺幣71萬6,863元，及其中新臺幣51萬0,793

    元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新臺幣20萬6,

    070元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四、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之其餘聲請駁回。　　

五、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新臺幣52萬8,11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之其餘反聲請駁回。　　　

七、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ＯＯＯ負擔十分之九，餘由聲請人Ａ０５負

    擔。反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負擔十分之三，餘

    由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下簡稱Ａ０５）聲請酌定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給付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相

    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下簡稱ＯＯＯ）於聲請程序進行中之

    113年11月8日提起反聲請，聲請Ａ０５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依家事事件法第79條準用第41條第1、2項規定，相

    對人之反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開家事非訟事

    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合併審理、合併

    裁判，合先敘明。

貳、Ａ０５聲請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方法由ＯＯＯ任之，Ａ０５則於每週五晚上接回未成

    年子女並於週日送回ＯＯＯ住處，Ａ０５亦按月如期給付新臺幣（

    下同）6,000至8,000元不等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惟ＯＯＯ

    於111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將身著睡衣、室內拖鞋之未成年

    子女逐出家門，事後Ａ０５趕緊接回未成年子女照顧，ＯＯＯ卻拒

    絕提供未成年子女平日生活及學習用品，此後未成年子女即

    改與Ａ０５同住至今。ＯＯＯ經常對未成年子女施以言語暴力，並

    曾使用棍棒體罰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子女情形，幸經Ａ０

    ５陪伴照顧後，始讓未成年子女缺乏安全感、脾氣暴躁、情

    緒不穩定等情形有所回復，ＯＯＯ顯不適於擔任子女之親權人

    ，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子女親權人由Ａ０５任

    之。　　

二、未成年子女目前居住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

    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8,754元，而Ａ０５實際照顧

    子女所付出之勞力、心力應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則Ａ０５

    、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子女法定成年

    日雖為18歲，然成年在學學生未必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目

    前社會一般大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仍受父母供應，爰依民

    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ＯＯＯ應按月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1萬7,971元至未成年子女年滿20歲為止。　　　

    　

三、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起至今均與Ａ０５同住，並由Ａ０５負

    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之扶養費，

    顯於法無據。兩造離婚時曾口頭協議Ａ０５按月給付ＯＯＯ關於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6,000元，待Ａ０５較有餘裕再多給一些金額，

    故Ａ０５自離婚後均有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於104年8月至105年

    11月間尚額外給付子女所需之鋼琴學雜費至補習班，108年8

    月起至111年7月止因ＯＯＯ拒絕Ａ０５探視，Ａ０５無法信賴所匯扶

    養費如實使用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故未匯款，然Ａ０５離婚後

    之給付，已有超額負擔扶養費之情形，況ＯＯＯ此部分請求，

    已逾定期給付債權之5年時效，自無理由。

四、因未成年子女111年8月11日與Ａ０５同住後，即由Ａ０５單獨負擔

    子女費用，依Ａ０５、ＯＯＯ經濟能力，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Ａ０５為ＯＯＯ代墊自111年8月11日起至114年10月3

    1日之扶養費，有如附表二所示，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ＯＯＯ返還Ａ０５代墊之子女扶養費72萬2,935元。

五、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

    由Ａ０５單獨任之。⒉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年滿20歲為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

    女Ａ０１扶養費每月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一期遲誤履行

    者，其後十二期視為已到期。（卷211頁）⒊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72

    萬2,935元，及其中51萬6,86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

    元自家事追加及變更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㈡反聲請之聲明：反聲請駁回。

參、ＯＯＯ答辯及反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同意由ＯＯＯ擔任未成年子女

    親權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生活起居、教育、接送、陪伴讀書

    等保護教養事宜均由ＯＯＯ獨立負責。未成年子女進入國中就

    讀後，常因使用手機時間與ＯＯＯ發生摩擦，Ａ０５竟未予以開導

    ，反藉此煽動子女脫離ＯＯＯ之親權範圍，111年8月間ＯＯＯ為舒

    緩親子緊張關係，並尊重子女意願及決定，遂同意未成年子

    女與Ａ０５同住，然吳元仍採取放任教養、討好方式，擅自中

    斷ＯＯＯ已繳費之課後補習課程，致子女課業掉後，並向子女

    謊稱ＯＯＯ有阻止會面、禁足等行為，詆毀、破壞ＯＯＯ與未成年

    子女之親子關係，僅ＯＯＯ未曾停止關心子女課業、生活，曾

    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親子關

    係早已修復，ＯＯＯ單獨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10餘年，有足夠

    親職能力，本件並無改定親權之事由。

二、兩造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自應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

    務，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為2萬6,957元，未成年子女就讀臺中后綜高中，每月所

    需生活、教育、補習、娛樂等費用支出，應以2萬7,000元計

    為子女扶養費，兩造應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爰依民

    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各1萬3,500元。

三、ＯＯＯ自兩造離婚後即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

    至113年11月間依歷年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及兩造平均分

    擔比例之計算，ＯＯＯ所代墊之扶養費，共計154萬2,249元，Ａ

    ０５受有免於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Ａ０５返還不當得利。　　

四、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聲請駁回。

　㈡反聲請之聲明：⒈Ａ０５應自反聲請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未成

    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1萬3,500元。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

    給付視為亦已到期。⒉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154萬2,249元，及自反

    聲請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1月15日，924號卷）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肆、本院之判斷：

一、Ａ０５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

    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

    ，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

    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

    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

    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

    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

    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

    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

    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

    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

    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再者

    ，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

    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嗣兩造於99年11月

    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ＯＯ

    Ｏ單獨任之，108年8月間曾稱未成年子女犯錯已禁足為由，

    拒絕Ａ０５接回未成年子女，又於111年8月11日將未成年子女

    逐出家門，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

    謄本、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113親字第677號卷

    〈下稱677號卷〉㈠第25-27頁、第173-175頁）為證。ＯＯＯ雖辯

    稱其未阻止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為尊重子女意願

    而同意未成年子女起與Ａ０５同住云云，然ＯＯＯ僅淡化其與未成

    年子女於111年8月10日之衝突，縱係所稱之親子管教議題，

    ＯＯＯ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外之作為，亦顯有過當。

　⒉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

    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略以：兩造均有行使子女親

    權之意願，兩造之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均屬穩定，對於照

    顧、安排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等事宜均有相關規劃，兩造

    應有行使子女親權之能力，惟ＯＯＯ與子女有親子衝突議題，Ａ

    ０５接回子女同住已逾2年，子女就學、生活已為穩定，而子

    女似無意願返回ＯＯＯ住所同住，為讓同住方能妥善照顧、處

    理子女事務，建議由Ａ０５擔任子女親權人，考量子女已16歲

    ，有安排行程能力亦能與兩造聯繫、互動，建議會面交往部

    分尊重子女之意願等語，此有該基金會函文暨訪視報告附卷

    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263-273頁）。

　⒊本院前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提出意見

    略以：兩造均能拉受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量「

    共同親權」及爭取擔任主要照顧者一職，而未成年子女能持

    續維繫與兩造之親情與依附關係，亦能調適兩造紛爭對未成

    年子女之身心影響與衝擊，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教

    養觀念等重大問題仍易生爭執；未成年子女對兩造情感依附

    均為深厚，為繼續維繫未成年子女與兩造親情與依附關係，

    建議由未成年子女期待且兩造均可接受之「共同親權」模式

    應屬適當，此有意見陳述書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41

    9-441頁）。程序監理人到庭亦陳述略以：未成年子女表意

    權應被尊重，未成年子女於111年被ＯＯＯ趕出家門之情事已解

    消，兩造對於子女之照顧都很重視，共同親權對子女而言是

    父母願意更善意之合作；建議未成年子女實際住處由Ａ０５決

    定，戶籍遷移部分由ＯＯＯ決定等語（見本院677號卷㈡第17頁

    ）。　　　

　⒋本院綜合上開事證、前揭調查結果、未成年子女及程序監理

    人之意見，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經驗，且有相當之

    親權能力、經濟能力，ＯＯＯ雖曾對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情

    形，然ＯＯＯ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

    班，仍積極關心未同住之子女課業、生活，僅因近年未成年

    子女均與Ａ０５同住並受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情感方面

    ，較依附於Ａ０５近年之陪伴，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

    爰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

    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定兩造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方

    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用部分（Ａ０５之聲請為有理由；Ｏ

    ＯＯ之反聲請為無理由）：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

    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

    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

    義務之本質而言，此之扶養義務應為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

    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

    義務尚有不同，自無須斟酌扶養義務者之給付能力，身為扶

    養義務者之父母雖無餘力，亦須犧牲自己而扶養子女。另法

    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

    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

    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

    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

    。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

    養費之方法，準用之。

　㈡兩造固均主張對造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惟關於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本院既認定由兩造共同任之

    ，並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如前述，且依未成年子女與Ａ

    ０５之照顧同住時間，可知Ａ０５方屬實際付出勞力、財物等而

    為照料養護未成年子女之人，而ＯＯＯ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

    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

    護及教養義務，ＯＯＯ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Ａ０５

    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ＯＯＯ請求扶養費之部分，即無理由。　　

　㈢就扶養費數額部分，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之記載，其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

    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消費支出

    ，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應該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映國民生

    活水準之數據，應客觀可採。又受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

    居住在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之記載，臺中市市民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分別為2

    萬8,754元（計算式：【973,022(當年度消費性支出)÷2.82(

    當年度平均每戶人數)÷12】，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3年

    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表可參。查：

　⒈審酌Ａ０５為二專畢業，任職影城經理，每月薪資約5萬3,000元

    ，名下無財產，於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

    為64萬5,200元、69萬9,200元、75萬9,200元；ＯＯＯ為高職畢

    業，從事房屋設計裝修業，擔任艾文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每月月收入約4至5萬元，名下有2筆不動產、一部汽車、一

    部機車、12筆投資，財產總額677萬4,004元，112年、111年

    、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96萬8,278元、217萬8,007元、

    115萬3,562元，有上開兩造陳述、本院調閱兩造之稅務T-RO

    AD資料查詢財產、所得結果為憑（見677號卷㈠第55-107頁、

    131頁、143頁）。又審酌未成年子女生活、就學等所需支出

    之一切情況，並兼衡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

    等情，依上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公布之數額作為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之計算標準，尚無不當，故本院認未成年子女每月所

    需之扶養費應為2萬8,754元。

　⒉兩造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參照上開規定，渠等自應各依

    其經濟能力，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依渠等前揭

    所得、財產狀況，及審酌Ａ０５、ＯＯＯ分別為67年、60年出生，

    均正值青壯年，並有工作、經濟能力，並審酌兩造上開財產

    、所得資料，ＯＯＯ之資力顯優於Ａ０５，爰酌定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

    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當。而未成年子女

    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為2萬7,000元，已如前述，ＯＯＯ應負擔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為1萬9,169元（計算式：28,7

    54×2/3＝19,169，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從而，Ａ０５請求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日起至未成年子女

    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用1萬9,16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Ａ０５主張ＯＯＯ應給付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至20歲之部分，然此屬未成年子女成年後

    之範圍，而Ａ０５就未成年子女成年後有何繼續給付扶養費之

    義務與必要，均未見舉證說明，況該子女成年後並不當然陷

    於無謀生能力而有應受扶養之情形，尚難遽認子女於成年後

    繼續給付扶養費義務之必要，故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㈤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

    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至3項

    所明定。另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

    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

    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

    給付之必要，是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

    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

    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ＯＯＯ如

    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

    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而Ａ０５逾此

    範圍之聲請部分，因法院就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

    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明之拘束（此為家事事件

    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闡述甚明，且依同法第10

    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併此敘明

    。

三、Ａ０５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111年8月11日至114

    年10月31日止）：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由父母之一方先行墊付，他方因此受有未支付扶養費之利益

    ，倘無受此利益之法律上之原因，致墊付之一方受有損害，

    自可成立不當得利。　

　㈡Ａ０５主張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即與其同住，斯時起至11

    4年10月31日止，Ａ０５單獨負擔並為ＯＯＯ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ＯＯＯ受有不當得利等情，為ＯＯＯ所不爭執。Ａ０５雖未提出

    未成年子女每月實際支出之相關扶養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

    ，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

    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

    院自得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則

    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間所需之扶養費即

    有如附表二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

    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

    項所示，是以，Ａ０５、ＯＯＯ應各自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

　㈢是以，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如附表二所示之扶養費，

    計為1,075,295元，ＯＯＯ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716,863元（

    計算式：1,075,295×2/3＝716,863，元以下四捨五入）。Ａ０５

    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其所代墊子女

    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677號卷㈠第3

    79、595-596頁）為有理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四、ＯＯＯ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

    11年8月10日）：　　

　㈠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乃在使受利益者一次返還其所受之利

    益，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

    付債權」並不相同，自無該條所定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5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55號

    裁定意旨參照）。是Ａ０５抗辯ＯＯＯ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不當

    得利請求權已逾5年時效抗辯等語，礙難採憑。

　㈡Ａ０５固辯稱兩造於99年11月11日離婚曾口頭約定由Ａ０５按月給

    付子女扶養費6,000元，而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等語，

    並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等件為證（見113年

    度家親聲字第924號卷〈下稱924號卷〉反相證1、2），然為ＯＯ

    Ｏ所否認，依上開證據，雖可認Ａ０５於離婚後確有數月按期給

    付費用約6,000元以上之金額，然無法逕依Ａ０５之給付習慣即

    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　　

　㈢ＯＯＯ主張99年11月11日離婚後至111年8月10日止單獨負擔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亦應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

    之標準，未成年子女於該期間自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三

    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

    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Ａ０５

    、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而未成年子女

    於上開期間所需扶養費，計為3,084,149元，故Ａ０５所應負擔

    之扶養費計為1,028,050元（計算式：3,084,149×1/3）。

　㈣Ａ０５辯稱其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按月匯款給付6,000元至

    1萬2,000元不等之金額，共計14萬4,000元至ＯＯＯ中國信託帳

    戶，並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間陸續轉帳數千元不

    等之金額（包含交易備註為鋼琴學費部分），合計352,260

    元至未成年子女郵局帳戶等情，業據Ａ０５提出存款交易明細

    表、存摺交易明細（見924號卷反相證1、2）等件為證。ＯＯＯ

    雖稱Ａ０５於105年10月27日所給付之6,300元有重複列計情形

    ，然查上開證據，Ａ０５當日於15時35分54秒、15時36分34秒

    分別轉帳匯出同一數額6,300元，確為不同之給付，自應計

    入Ａ０５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一部。ＯＯＯ對於上開Ａ０５所為

    之其餘給付均不爭執，可認Ａ０５此部分之辯詞，應可採信。

    故Ａ０５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支付14萬4,000元、於104年

    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支付35萬2,260元之扶養費，共計49

    萬6,260元。

　㈤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現金給付未成年子女就讀幼

    兒園之月費、才藝費，且於104年7、8月間為未成年子女購

    買入學用品等情，固據提出制服運動服訂購單、照片（見67

    7號卷㈠第309-313頁）為證，然為ＯＯＯ所否認。經查：

　⒈依證人即Ａ０５配偶Ａ０２到庭證述：101年3月與Ａ０５交往後，108

    年8月結婚都有與Ａ０５同住，交往初期，Ａ０５有跟我說要支付

    小朋友的錢，如果不夠，伊會幫忙代墊；她有說要固定給孩

    子錢，且看她的帳戶都是固定有轉帳給孩子；據Ａ０５跟伊說

    學費跟註冊費是Ａ０００００７支付的。但每個月會有月費袋會夾

    在聯絡簿裡面。我們就會支付月費袋裡面的費用。有（親自

    把錢放到月費袋），伊應該放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我們那次

    帶孩子出去玩，沒有注意到聯絡簿裡面有月費袋，結果孩子

    帶回去後，ＯＯＯ很生氣。（兩造的約定孩子的月費袋是Ａ０５要

    支付的？）是，除了月費袋外，小孩的月費袋裡面除了每月

    的月費還會有才藝費，這些都是要Ａ０５要繳納的。那時小孩

    有學習直排輪、美術、鋼琴、跳舞，都需要放現金到月費袋

    ，一個月費用全加起來大概8,000元到1萬元左右；（月費袋

    ）錢我有放過兩次，其他雖然不是伊放的，但伊知道是Ａ０５

    放的，當然伊不可能每次都有看到Ａ０５放錢，但月費袋上面

    都會有寫日期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29-334頁）。證人Ａ０２並

    未見聞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費用之協議，尚難僅憑事後Ａ０５

    之轉述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約定，且依證人上開

    證述，並未每次目擊Ａ０５以現金為子女繳納學習月費，自難

    認定Ａ０５確有現金給付每月1萬元之實，是以，Ａ０５辯稱其於1

    01年4月至104年6月每月給付1萬元之情，尚難採信。

　⒉再依證人即ＯＯＯ母親Ａ０３到庭證述：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從

    他大約一、兩歲到國小畢業，我跟未成年子女跟他的爸爸住

    一起；月費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另還有娃娃車費；（未

    成年子女就讀幼稚園的學費及月費何人繳納？）娃娃車下課

    回來的時候，月費袋就會放在孩子的書包，我就會放錢進去

    ，伊拿給娃娃車的老師。（我的記帳本）這是伊兒子應該要

    付的錢，如果伊有幫他支付，伊就會記在裡面，如果他有給

    伊錢，伊就會記在收入的地方。支出金額欄是我幫ＯＯＯ先支

    付的錢。（有放錢在袋子裡，多久放一次？）一個月一個月

    。到月底的時候，袋子就會拿來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34-33

    6頁）。經本院庭勘驗證人Ａ０３所提之現金收支簿，該收支簿

    已有使用相當時日的痕跡，紙張有泛黃及破損情形，記載自

    94年開始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到110年10月為連續期間的記載

    。所記載使用的筆可以看出有藍色、紅色、黑色的筆，有不

    同顏色的筆交錯記載。依該收支簿之年限及使用方式，應認

    非為臨訟編纂而成，而該收支簿關於從101年4月起至104年6

    月止，均有記載關於未成年子女月費、學費、才藝費之支出

    ，是依上開證據，亦難認Ａ０５有現金支付子女扶養費之實。

　⒊又依Ａ０５所提之上開制服、運動服訂購單及照片日期所載，應

    可認Ａ０５確於104年8月23日為子女支付就學所需服裝，計為3

    ,680元（1,650＋2,030)，此應列為子女扶養費之一部。是以

    ，Ａ０５於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間為未成年子女支付之扶養

    費，應以3,680元計算。

　㈥綜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扶養

    費用，計為308萬4,149元，Ａ０５、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1比2，則

    Ａ０５應負擔102萬8,050元，惟Ａ０５於上開期間已分別給付49萬

    6,260元、3,680元，共計49萬9,940元自應准予扣除。ＯＯＯ依

    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費528,110元（計算式：1,028,050－499,940），

    及自家事反請求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

    ，見924號卷之本院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Ａ０５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Ａ０５請求

    Ｏ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

    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Ａ

    ０５請求逾此部分（即請求ＯＯＯ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ＯＯＯ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52萬8,110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ＯＯＯ其餘反請求Ａ０５給付扶養費（即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扶

    養費、Ａ０５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證據調查，均與本案

　　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佩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淑慧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Ａ０５單獨任之，且應於決定後3日內將決定內容及理由通知ＯＯＯ，如需ＯＯＯ協力時，應通知ＯＯＯ，ＯＯＯ應協力完成相關辦理程序： ㈠未成年子女實際住居所地。 ㈡處理未成年子女一般醫療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即時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㈢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㈣辦理申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各項社會福利或補助事項。 

　　 

附表二：Ａ０５主張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1 25,666元 4個月20日 119,223 112 26,957元 12個月 323,484 113 28,754元 12個月 345,048 114 28,754元 10個月 287,540 合　　計   1,075,295 本院認： 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2/3，則依上開1,075,295之扶養費 計算，ＯＯＯ應負擔716,8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ＯＯＯ主張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99 19,627元 1個月19日 32,060 100 17,544元 12個月 210,528 101 18,295元 12個月 219,540 102 19,805元 12個月 237,660 103 20,801元 12個月 249,612 104 20,821元 12個月 249,612 105 21,798元 12個月 261,576 106 23,125元 12個月 277,500 107 23,267元 12個月 279,204 108 24,281元 12個月 291,372 109 24,187元 12個月 290,244 110 24,775元 12個月 297,300 111 25,666元 7個月10日 187,941 合　　計   3,084,149 本院認： 一、Ａ０５應負擔比例為1/3，則依上開3,084,149元之扶養費計算，Ａ０５應負擔1,028,0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Ａ０５已給付之費用共計499,940元，則ＯＯＯ為Ａ０５代墊之扶養費應計為528,1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Ａ０５  
代   理   人  林佳怡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莠茹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Ａ０００００７




代   理   人  蔡琇媛律師
程 序 監理人  Ａ０４心理諮商師
上列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本院合併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兩造共同任之。有關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二、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應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扶養費用新臺幣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新臺幣71萬6,863元，及其中新臺幣51萬0,793元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新臺幣20萬6,070元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之其餘聲請駁回。　　
五、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新臺幣52萬8,11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之其餘反聲請駁回。　　　
七、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ＯＯＯ負擔十分之九，餘由聲請人Ａ０５負擔。反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下簡稱Ａ０５）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給付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下簡稱ＯＯＯ）於聲請程序進行中之113年11月8日提起反聲請，聲請Ａ０５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依家事事件法第79條準用第41條第1、2項規定，相對人之反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開家事非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合先敘明。
貳、Ａ０５聲請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方法由ＯＯＯ任之，Ａ０５則於每週五晚上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日送回ＯＯＯ住處，Ａ０５亦按月如期給付新臺幣（下同）6,000至8,000元不等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惟ＯＯＯ於111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將身著睡衣、室內拖鞋之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事後Ａ０５趕緊接回未成年子女照顧，ＯＯＯ卻拒絕提供未成年子女平日生活及學習用品，此後未成年子女即改與Ａ０５同住至今。ＯＯＯ經常對未成年子女施以言語暴力，並曾使用棍棒體罰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子女情形，幸經Ａ０５陪伴照顧後，始讓未成年子女缺乏安全感、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定等情形有所回復，ＯＯＯ顯不適於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子女親權人由Ａ０５任之。　　
二、未成年子女目前居住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8,754元，而Ａ０５實際照顧子女所付出之勞力、心力應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則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子女法定成年日雖為18歲，然成年在學學生未必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目前社會一般大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仍受父母供應，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ＯＯＯ應按月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7,971元至未成年子女年滿20歲為止。　　　　
三、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起至今均與Ａ０５同住，並由Ａ０５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之扶養費，顯於法無據。兩造離婚時曾口頭協議Ａ０５按月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6,000元，待Ａ０５較有餘裕再多給一些金額，故Ａ０５自離婚後均有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於104年8月至105年11月間尚額外給付子女所需之鋼琴學雜費至補習班，108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因ＯＯＯ拒絕Ａ０５探視，Ａ０５無法信賴所匯扶養費如實使用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故未匯款，然Ａ０５離婚後之給付，已有超額負擔扶養費之情形，況ＯＯＯ此部分請求，已逾定期給付債權之5年時效，自無理由。
四、因未成年子女111年8月11日與Ａ０５同住後，即由Ａ０５單獨負擔子女費用，依Ａ０５、ＯＯＯ經濟能力，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Ａ０５為ＯＯＯ代墊自111年8月1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之扶養費，有如附表二所示，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Ａ０５代墊之子女扶養費72萬2,935元。
五、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Ａ０５單獨任之。⒉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年滿20歲為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扶養費每月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一期遲誤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已到期。（卷211頁）⒊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72萬2,935元，及其中51萬6,86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家事追加及變更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反聲請之聲明：反聲請駁回。
參、ＯＯＯ答辯及反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同意由ＯＯＯ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生活起居、教育、接送、陪伴讀書等保護教養事宜均由ＯＯＯ獨立負責。未成年子女進入國中就讀後，常因使用手機時間與ＯＯＯ發生摩擦，Ａ０５竟未予以開導，反藉此煽動子女脫離ＯＯＯ之親權範圍，111年8月間ＯＯＯ為舒緩親子緊張關係，並尊重子女意願及決定，遂同意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同住，然吳元仍採取放任教養、討好方式，擅自中斷ＯＯＯ已繳費之課後補習課程，致子女課業掉後，並向子女謊稱ＯＯＯ有阻止會面、禁足等行為，詆毀、破壞ＯＯＯ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子關係，僅ＯＯＯ未曾停止關心子女課業、生活，曾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親子關係早已修復，ＯＯＯ單獨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10餘年，有足夠親職能力，本件並無改定親權之事由。
二、兩造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自應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未成年子女就讀臺中后綜高中，每月所需生活、教育、補習、娛樂等費用支出，應以2萬7,000元計為子女扶養費，兩造應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3,500元。
三、ＯＯＯ自兩造離婚後即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3年11月間依歷年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及兩造平均分擔比例之計算，ＯＯＯ所代墊之扶養費，共計154萬2,249元，Ａ０５受有免於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不當得利。　　
四、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聲請駁回。
　㈡反聲請之聲明：⒈Ａ０５應自反聲請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3,500元。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給付視為亦已到期。⒉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154萬2,249元，及自反聲請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1月15日，924號卷）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肆、本院之判斷：
一、Ａ０５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嗣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ＯＯＯ單獨任之，108年8月間曾稱未成年子女犯錯已禁足為由，拒絕Ａ０５接回未成年子女，又於111年8月11日將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113親字第677號卷〈下稱677號卷〉㈠第25-27頁、第173-175頁）為證。ＯＯＯ雖辯稱其未阻止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為尊重子女意願而同意未成年子女起與Ａ０５同住云云，然ＯＯＯ僅淡化其與未成年子女於111年8月10日之衝突，縱係所稱之親子管教議題，ＯＯＯ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外之作為，亦顯有過當。
　⒉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略以：兩造均有行使子女親權之意願，兩造之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均屬穩定，對於照顧、安排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等事宜均有相關規劃，兩造應有行使子女親權之能力，惟ＯＯＯ與子女有親子衝突議題，Ａ０５接回子女同住已逾2年，子女就學、生活已為穩定，而子女似無意願返回ＯＯＯ住所同住，為讓同住方能妥善照顧、處理子女事務，建議由Ａ０５擔任子女親權人，考量子女已16歲，有安排行程能力亦能與兩造聯繫、互動，建議會面交往部分尊重子女之意願等語，此有該基金會函文暨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263-273頁）。
　⒊本院前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提出意見略以：兩造均能拉受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量「共同親權」及爭取擔任主要照顧者一職，而未成年子女能持續維繫與兩造之親情與依附關係，亦能調適兩造紛爭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影響與衝擊，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教養觀念等重大問題仍易生爭執；未成年子女對兩造情感依附均為深厚，為繼續維繫未成年子女與兩造親情與依附關係，建議由未成年子女期待且兩造均可接受之「共同親權」模式應屬適當，此有意見陳述書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419-441頁）。程序監理人到庭亦陳述略以：未成年子女表意權應被尊重，未成年子女於111年被ＯＯＯ趕出家門之情事已解消，兩造對於子女之照顧都很重視，共同親權對子女而言是父母願意更善意之合作；建議未成年子女實際住處由Ａ０５決定，戶籍遷移部分由ＯＯＯ決定等語（見本院677號卷㈡第17頁）。　　　
　⒋本院綜合上開事證、前揭調查結果、未成年子女及程序監理人之意見，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經驗，且有相當之親權能力、經濟能力，ＯＯＯ雖曾對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情形，然ＯＯＯ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仍積極關心未同住之子女課業、生活，僅因近年未成年子女均與Ａ０５同住並受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情感方面，較依附於Ａ０５近年之陪伴，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爰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定兩造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用部分（Ａ０５之聲請為有理由；ＯＯＯ之反聲請為無理由）：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之本質而言，此之扶養義務應為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自無須斟酌扶養義務者之給付能力，身為扶養義務者之父母雖無餘力，亦須犧牲自己而扶養子女。另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
　㈡兩造固均主張對造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惟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本院既認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如前述，且依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之照顧同住時間，可知Ａ０５方屬實際付出勞力、財物等而為照料養護未成年子女之人，而ＯＯＯ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ＯＯＯ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Ａ０５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自屬有據，ＯＯＯ請求扶養費之部分，即無理由。　　
　㈢就扶養費數額部分，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其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消費支出，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應該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應客觀可採。又受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居住在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臺中市市民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分別為2萬8,754元（計算式：【973,022(當年度消費性支出)÷2.82(當年度平均每戶人數)÷12】，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3年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表可參。查：
　⒈審酌Ａ０５為二專畢業，任職影城經理，每月薪資約5萬3,000元，名下無財產，於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64萬5,200元、69萬9,200元、75萬9,200元；ＯＯＯ為高職畢業，從事房屋設計裝修業，擔任艾文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每月月收入約4至5萬元，名下有2筆不動產、一部汽車、一部機車、12筆投資，財產總額677萬4,004元，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96萬8,278元、217萬8,007元、115萬3,562元，有上開兩造陳述、本院調閱兩造之稅務T-ROAD資料查詢財產、所得結果為憑（見677號卷㈠第55-107頁、131頁、143頁）。又審酌未成年子女生活、就學等所需支出之一切情況，並兼衡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等情，依上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公布之數額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標準，尚無不當，故本院認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為2萬8,754元。
　⒉兩造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參照上開規定，渠等自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依渠等前揭所得、財產狀況，及審酌Ａ０５、ＯＯＯ分別為67年、60年出生，均正值青壯年，並有工作、經濟能力，並審酌兩造上開財產、所得資料，ＯＯＯ之資力顯優於Ａ０５，爰酌定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為2萬7,000元，已如前述，ＯＯＯ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為1萬9,169元（計算式：28,754×2/3＝19,169，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從而，Ａ０５請求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1萬9,16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Ａ０５主張ＯＯＯ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至20歲之部分，然此屬未成年子女成年後之範圍，而Ａ０５就未成年子女成年後有何繼續給付扶養費之義務與必要，均未見舉證說明，況該子女成年後並不當然陷於無謀生能力而有應受扶養之情形，尚難遽認子女於成年後繼續給付扶養費義務之必要，故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至3項所明定。另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ＯＯＯ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而Ａ０５逾此範圍之聲請部分，因法院就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明之拘束（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闡述甚明，且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併此敘明。
三、Ａ０５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31日止）：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父母之一方先行墊付，他方因此受有未支付扶養費之利益，倘無受此利益之法律上之原因，致墊付之一方受有損害，自可成立不當得利。　
　㈡Ａ０５主張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即與其同住，斯時起至114年10月31日止，Ａ０５單獨負擔並為ＯＯＯ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受有不當得利等情，為ＯＯＯ所不爭執。Ａ０５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實際支出之相關扶養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則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間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二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是以，Ａ０５、ＯＯＯ應各自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㈢是以，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如附表二所示之扶養費，計為1,075,295元，ＯＯＯ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716,863元（計算式：1,075,295×2/3＝716,863，元以下四捨五入）。Ａ０５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677號卷㈠第379、595-596頁）為有理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ＯＯＯ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　　
　㈠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乃在使受利益者一次返還其所受之利益，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並不相同，自無該條所定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5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Ａ０５抗辯ＯＯＯ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逾5年時效抗辯等語，礙難採憑。
　㈡Ａ０５固辯稱兩造於99年11月11日離婚曾口頭約定由Ａ０５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6,000元，而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等語，並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等件為證（見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卷〈下稱924號卷〉反相證1、2），然為ＯＯＯ所否認，依上開證據，雖可認Ａ０５於離婚後確有數月按期給付費用約6,000元以上之金額，然無法逕依Ａ０５之給付習慣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　　
　㈢ＯＯＯ主張99年11月11日離婚後至111年8月10日止單獨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亦應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未成年子女於該期間自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三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而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扶養費，計為3,084,149元，故Ａ０５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1,028,050元（計算式：3,084,149×1/3）。
　㈣Ａ０５辯稱其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按月匯款給付6,000元至1萬2,000元不等之金額，共計14萬4,000元至ＯＯＯ中國信託帳戶，並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間陸續轉帳數千元不等之金額（包含交易備註為鋼琴學費部分），合計352,260元至未成年子女郵局帳戶等情，業據Ａ０５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見924號卷反相證1、2）等件為證。ＯＯＯ雖稱Ａ０５於105年10月27日所給付之6,300元有重複列計情形，然查上開證據，Ａ０５當日於15時35分54秒、15時36分34秒分別轉帳匯出同一數額6,300元，確為不同之給付，自應計入Ａ０５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一部。ＯＯＯ對於上開Ａ０５所為之其餘給付均不爭執，可認Ａ０５此部分之辯詞，應可採信。故Ａ０５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支付14萬4,000元、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支付35萬2,260元之扶養費，共計49萬6,260元。
　㈤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現金給付未成年子女就讀幼兒園之月費、才藝費，且於104年7、8月間為未成年子女購買入學用品等情，固據提出制服運動服訂購單、照片（見677號卷㈠第309-313頁）為證，然為ＯＯＯ所否認。經查：
　⒈依證人即Ａ０５配偶Ａ０２到庭證述：101年3月與Ａ０５交往後，108年8月結婚都有與Ａ０５同住，交往初期，Ａ０５有跟我說要支付小朋友的錢，如果不夠，伊會幫忙代墊；她有說要固定給孩子錢，且看她的帳戶都是固定有轉帳給孩子；據Ａ０５跟伊說學費跟註冊費是Ａ０００００７支付的。但每個月會有月費袋會夾在聯絡簿裡面。我們就會支付月費袋裡面的費用。有（親自把錢放到月費袋），伊應該放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我們那次帶孩子出去玩，沒有注意到聯絡簿裡面有月費袋，結果孩子帶回去後，ＯＯＯ很生氣。（兩造的約定孩子的月費袋是Ａ０５要支付的？）是，除了月費袋外，小孩的月費袋裡面除了每月的月費還會有才藝費，這些都是要Ａ０５要繳納的。那時小孩有學習直排輪、美術、鋼琴、跳舞，都需要放現金到月費袋，一個月費用全加起來大概8,000元到1萬元左右；（月費袋）錢我有放過兩次，其他雖然不是伊放的，但伊知道是Ａ０５放的，當然伊不可能每次都有看到Ａ０５放錢，但月費袋上面都會有寫日期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29-334頁）。證人Ａ０２並未見聞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費用之協議，尚難僅憑事後Ａ０５之轉述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約定，且依證人上開證述，並未每次目擊Ａ０５以現金為子女繳納學習月費，自難認定Ａ０５確有現金給付每月1萬元之實，是以，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每月給付1萬元之情，尚難採信。
　⒉再依證人即ＯＯＯ母親Ａ０３到庭證述：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從他大約一、兩歲到國小畢業，我跟未成年子女跟他的爸爸住一起；月費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另還有娃娃車費；（未成年子女就讀幼稚園的學費及月費何人繳納？）娃娃車下課回來的時候，月費袋就會放在孩子的書包，我就會放錢進去，伊拿給娃娃車的老師。（我的記帳本）這是伊兒子應該要付的錢，如果伊有幫他支付，伊就會記在裡面，如果他有給伊錢，伊就會記在收入的地方。支出金額欄是我幫ＯＯＯ先支付的錢。（有放錢在袋子裡，多久放一次？）一個月一個月。到月底的時候，袋子就會拿來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34-336頁）。經本院庭勘驗證人Ａ０３所提之現金收支簿，該收支簿已有使用相當時日的痕跡，紙張有泛黃及破損情形，記載自94年開始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到110年10月為連續期間的記載。所記載使用的筆可以看出有藍色、紅色、黑色的筆，有不同顏色的筆交錯記載。依該收支簿之年限及使用方式，應認非為臨訟編纂而成，而該收支簿關於從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止，均有記載關於未成年子女月費、學費、才藝費之支出，是依上開證據，亦難認Ａ０５有現金支付子女扶養費之實。
　⒊又依Ａ０５所提之上開制服、運動服訂購單及照片日期所載，應可認Ａ０５確於104年8月23日為子女支付就學所需服裝，計為3,680元（1,650＋2,030)，此應列為子女扶養費之一部。是以，Ａ０５於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間為未成年子女支付之扶養費，應以3,680元計算。
　㈥綜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扶養費用，計為308萬4,149元，Ａ０５、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1比2，則Ａ０５應負擔102萬8,050元，惟Ａ０５於上開期間已分別給付49萬6,260元、3,680元，共計49萬9,940元自應准予扣除。ＯＯＯ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8,110元（計算式：1,028,050－499,940），及自家事反請求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924號卷之本院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Ａ０５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Ａ０５請求Ｏ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Ａ０５請求逾此部分（即請求ＯＯＯ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ＯＯＯ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萬8,110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ＯＯＯ其餘反請求Ａ０５給付扶養費（即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Ａ０５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證據調查，均與本案
　　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佩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淑慧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Ａ０５單獨任之，且應於決定後3日內將決定內容及理由通知ＯＯＯ，如需ＯＯＯ協力時，應通知ＯＯＯ，ＯＯＯ應協力完成相關辦理程序：
㈠未成年子女實際住居所地。
㈡處理未成年子女一般醫療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即時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㈢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㈣辦理申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各項社會福利或補助事項。







　　 
附表二：Ａ０５主張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1

		25,666元

		4個月20日

		119,223



		112

		26,957元

		12個月

		323,484



		113

		28,754元

		12個月

		345,048



		114

		28,754元

		10個月

		287,540



		合　　計

		


		


		1,075,295



		本院認：
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2/3，則依上開1,075,295之扶養費
計算，ＯＯＯ應負擔716,8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ＯＯＯ主張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99

		19,627元

		1個月19日

		32,060



		100

		17,544元

		12個月

		210,528



		101

		18,295元

		12個月

		219,540



		102

		19,805元

		12個月

		237,660



		103

		20,801元

		12個月

		249,612



		104

		20,821元

		12個月

		249,612



		105

		21,798元

		12個月

		261,576



		106

		23,125元

		12個月

		277,500



		107

		23,267元

		12個月

		279,204



		108

		24,281元

		12個月

		291,372



		109

		24,187元

		12個月

		290,244



		110

		24,775元

		12個月

		297,300



		111

		25,666元

		7個月10日

		187,941



		合　　計

		


		


		3,084,149



		本院認：
一、Ａ０５應負擔比例為1/3，則依上開3,084,149元之扶養費計算，Ａ０５應負擔1,028,0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Ａ０５已給付之費用共計499,940元，則ＯＯＯ為Ａ０５代墊之扶養費應計為528,1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Ａ０５  

代   理   人  林佳怡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莠茹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Ａ０００００７





代   理   人  蔡琇媛律師

程 序 監理人  Ａ０４心理諮商師

上列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77號）、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本院合併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兩造共同任之。有關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二、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應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扶養費用新臺幣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新臺幣71萬6,863元，及其中新臺幣51萬0,793元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新臺幣20萬6,070元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之其餘聲請駁回。　　

五、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新臺幣52萬8,11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之其餘反聲請駁回。　　　

七、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ＯＯＯ負擔十分之九，餘由聲請人Ａ０５負擔。反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Ａ０５（下簡稱Ａ０５）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給付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ＯＯＯ（下簡稱ＯＯＯ）於聲請程序進行中之113年11月8日提起反聲請，聲請Ａ０５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依家事事件法第79條準用第41條第1、2項規定，相對人之反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開家事非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合先敘明。

貳、Ａ０５聲請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方法由ＯＯＯ任之，Ａ０５則於每週五晚上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日送回ＯＯＯ住處，Ａ０５亦按月如期給付新臺幣（下同）6,000至8,000元不等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惟ＯＯＯ於111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將身著睡衣、室內拖鞋之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事後Ａ０５趕緊接回未成年子女照顧，ＯＯＯ卻拒絕提供未成年子女平日生活及學習用品，此後未成年子女即改與Ａ０５同住至今。ＯＯＯ經常對未成年子女施以言語暴力，並曾使用棍棒體罰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子女情形，幸經Ａ０５陪伴照顧後，始讓未成年子女缺乏安全感、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定等情形有所回復，ＯＯＯ顯不適於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子女親權人由Ａ０５任之。　　

二、未成年子女目前居住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8,754元，而Ａ０５實際照顧子女所付出之勞力、心力應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則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子女法定成年日雖為18歲，然成年在學學生未必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目前社會一般大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仍受父母供應，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ＯＯＯ應按月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7,971元至未成年子女年滿20歲為止。　　　　

三、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起至今均與Ａ０５同住，並由Ａ０５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之扶養費，顯於法無據。兩造離婚時曾口頭協議Ａ０５按月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6,000元，待Ａ０５較有餘裕再多給一些金額，故Ａ０５自離婚後均有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於104年8月至105年11月間尚額外給付子女所需之鋼琴學雜費至補習班，108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因ＯＯＯ拒絕Ａ０５探視，Ａ０５無法信賴所匯扶養費如實使用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故未匯款，然Ａ０５離婚後之給付，已有超額負擔扶養費之情形，況ＯＯＯ此部分請求，已逾定期給付債權之5年時效，自無理由。

四、因未成年子女111年8月11日與Ａ０５同住後，即由Ａ０５單獨負擔子女費用，依Ａ０５、ＯＯＯ經濟能力，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Ａ０５為ＯＯＯ代墊自111年8月1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之扶養費，有如附表二所示，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Ａ０５代墊之子女扶養費72萬2,935元。

五、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Ａ０５單獨任之。⒉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年滿20歲為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扶養費每月1萬9,169元。前開給付如有一期遲誤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已到期。（卷211頁）⒊ＯＯＯ應給付Ａ０５72萬2,935元，及其中51萬6,86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家事追加及變更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反聲請之聲明：反聲請駁回。

參、ＯＯＯ答辯及反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同意由ＯＯＯ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生活起居、教育、接送、陪伴讀書等保護教養事宜均由ＯＯＯ獨立負責。未成年子女進入國中就讀後，常因使用手機時間與ＯＯＯ發生摩擦，Ａ０５竟未予以開導，反藉此煽動子女脫離ＯＯＯ之親權範圍，111年8月間ＯＯＯ為舒緩親子緊張關係，並尊重子女意願及決定，遂同意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同住，然吳元仍採取放任教養、討好方式，擅自中斷ＯＯＯ已繳費之課後補習課程，致子女課業掉後，並向子女謊稱ＯＯＯ有阻止會面、禁足等行為，詆毀、破壞ＯＯＯ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子關係，僅ＯＯＯ未曾停止關心子女課業、生活，曾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親子關係早已修復，ＯＯＯ單獨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10餘年，有足夠親職能力，本件並無改定親權之事由。

二、兩造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自應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中市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未成年子女就讀臺中后綜高中，每月所需生活、教育、補習、娛樂等費用支出，應以2萬7,000元計為子女扶養費，兩造應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3,500元。

三、ＯＯＯ自兩造離婚後即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3年11月間依歷年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及兩造平均分擔比例之計算，ＯＯＯ所代墊之扶養費，共計154萬2,249元，Ａ０５受有免於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不當得利。　　

四、並聲明：

　㈠聲請之聲明：聲請駁回。

　㈡反聲請之聲明：⒈Ａ０５應自反聲請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ＯＯＯ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3,500元。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給付視為亦已到期。⒉Ａ０５應給付ＯＯＯ154萬2,249元，及自反聲請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1月15日，924號卷）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肆、本院之判斷：

一、Ａ０５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嗣兩造於99年11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ＯＯＯ單獨任之，108年8月間曾稱未成年子女犯錯已禁足為由，拒絕Ａ０５接回未成年子女，又於111年8月11日將未成年子女逐出家門，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113親字第677號卷〈下稱677號卷〉㈠第25-27頁、第173-175頁）為證。ＯＯＯ雖辯稱其未阻止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為尊重子女意願而同意未成年子女起與Ａ０５同住云云，然ＯＯＯ僅淡化其與未成年子女於111年8月10日之衝突，縱係所稱之親子管教議題，ＯＯＯ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外之作為，亦顯有過當。

　⒉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略以：兩造均有行使子女親權之意願，兩造之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均屬穩定，對於照顧、安排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等事宜均有相關規劃，兩造應有行使子女親權之能力，惟ＯＯＯ與子女有親子衝突議題，Ａ０５接回子女同住已逾2年，子女就學、生活已為穩定，而子女似無意願返回ＯＯＯ住所同住，為讓同住方能妥善照顧、處理子女事務，建議由Ａ０５擔任子女親權人，考量子女已16歲，有安排行程能力亦能與兩造聯繫、互動，建議會面交往部分尊重子女之意願等語，此有該基金會函文暨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263-273頁）。

　⒊本院前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提出意見略以：兩造均能拉受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量「共同親權」及爭取擔任主要照顧者一職，而未成年子女能持續維繫與兩造之親情與依附關係，亦能調適兩造紛爭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影響與衝擊，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教養觀念等重大問題仍易生爭執；未成年子女對兩造情感依附均為深厚，為繼續維繫未成年子女與兩造親情與依附關係，建議由未成年子女期待且兩造均可接受之「共同親權」模式應屬適當，此有意見陳述書附卷可稽（見本院677號卷㈠第419-441頁）。程序監理人到庭亦陳述略以：未成年子女表意權應被尊重，未成年子女於111年被ＯＯＯ趕出家門之情事已解消，兩造對於子女之照顧都很重視，共同親權對子女而言是父母願意更善意之合作；建議未成年子女實際住處由Ａ０５決定，戶籍遷移部分由ＯＯＯ決定等語（見本院677號卷㈡第17頁）。　　　

　⒋本院綜合上開事證、前揭調查結果、未成年子女及程序監理人之意見，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經驗，且有相當之親權能力、經濟能力，ＯＯＯ雖曾對未成年子女有不當管教情形，然ＯＯＯ為未成年子女聘請籃球教練、安排報考高中體育班，仍積極關心未同住之子女課業、生活，僅因近年未成年子女均與Ａ０５同住並受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情感方面，較依附於Ａ０５近年之陪伴，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爰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定兩造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用部分（Ａ０５之聲請為有理由；ＯＯＯ之反聲請為無理由）：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之本質而言，此之扶養義務應為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自無須斟酌扶養義務者之給付能力，身為扶養義務者之父母雖無餘力，亦須犧牲自己而扶養子女。另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

　㈡兩造固均主張對造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惟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本院既認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Ａ０５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如前述，且依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５之照顧同住時間，可知Ａ０５方屬實際付出勞力、財物等而為照料養護未成年子女之人，而ＯＯＯ既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ＯＯＯ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Ａ０５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自屬有據，ＯＯＯ請求扶養費之部分，即無理由。　　

　㈢就扶養費數額部分，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其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消費支出，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應該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應客觀可採。又受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居住在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臺中市市民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分別為2萬8,754元（計算式：【973,022(當年度消費性支出)÷2.82(當年度平均每戶人數)÷12】，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3年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表可參。查：

　⒈審酌Ａ０５為二專畢業，任職影城經理，每月薪資約5萬3,000元，名下無財產，於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64萬5,200元、69萬9,200元、75萬9,200元；ＯＯＯ為高職畢業，從事房屋設計裝修業，擔任艾文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每月月收入約4至5萬元，名下有2筆不動產、一部汽車、一部機車、12筆投資，財產總額677萬4,004元，112年、111年、110年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96萬8,278元、217萬8,007元、115萬3,562元，有上開兩造陳述、本院調閱兩造之稅務T-ROAD資料查詢財產、所得結果為憑（見677號卷㈠第55-107頁、131頁、143頁）。又審酌未成年子女生活、就學等所需支出之一切情況，並兼衡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等情，依上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公布之數額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標準，尚無不當，故本院認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為2萬8,754元。

　⒉兩造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參照上開規定，渠等自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依渠等前揭所得、財產狀況，及審酌Ａ０５、ＯＯＯ分別為67年、60年出生，均正值青壯年，並有工作、經濟能力，並審酌兩造上開財產、所得資料，ＯＯＯ之資力顯優於Ａ０５，爰酌定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為2萬7,000元，已如前述，ＯＯＯ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為1萬9,169元（計算式：28,754×2/3＝19,169，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從而，Ａ０５請求ＯＯＯ應自114年11月1日起，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Ａ０５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1萬9,16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Ａ０５主張ＯＯＯ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至20歲之部分，然此屬未成年子女成年後之範圍，而Ａ０５就未成年子女成年後有何繼續給付扶養費之義務與必要，均未見舉證說明，況該子女成年後並不當然陷於無謀生能力而有應受扶養之情形，尚難遽認子女於成年後繼續給付扶養費義務之必要，故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至3項所明定。另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ＯＯＯ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而Ａ０５逾此範圍之聲請部分，因法院就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明之拘束（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闡述甚明，且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併此敘明。

三、Ａ０５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31日止）：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父母之一方先行墊付，他方因此受有未支付扶養費之利益，倘無受此利益之法律上之原因，致墊付之一方受有損害，自可成立不當得利。　

　㈡Ａ０５主張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即與其同住，斯時起至114年10月31日止，Ａ０５單獨負擔並為ＯＯＯ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ＯＯＯ受有不當得利等情，為ＯＯＯ所不爭執。Ａ０５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實際支出之相關扶養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則未成年子女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間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二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是以，Ａ０５、ＯＯＯ應各自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㈢是以，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如附表二所示之扶養費，計為1,075,295元，ＯＯＯ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716,863元（計算式：1,075,295×2/3＝716,863，元以下四捨五入）。Ａ０５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ＯＯＯ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677號卷㈠第379、595-596頁）為有理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ＯＯＯ主張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　　

　㈠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乃在使受利益者一次返還其所受之利益，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並不相同，自無該條所定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5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Ａ０５抗辯ＯＯＯ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逾5年時效抗辯等語，礙難採憑。

　㈡Ａ０５固辯稱兩造於99年11月11日離婚曾口頭約定由Ａ０５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6,000元，而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等語，並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等件為證（見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24號卷〈下稱924號卷〉反相證1、2），然為ＯＯＯ所否認，依上開證據，雖可認Ａ０５於離婚後確有數月按期給付費用約6,000元以上之金額，然無法逕依Ａ０５之給付習慣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協議。　　

　㈢ＯＯＯ主張99年11月11日離婚後至111年8月10日止單獨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亦應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未成年子女於該期間自所需之扶養費即有如附表三所示。又兩造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應按兩造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所需而定，並有如理由二、㈢項所示，Ａ０５、ＯＯＯ應依1比2比例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而未成年子女於上開期間所需扶養費，計為3,084,149元，故Ａ０５所應負擔之扶養費計為1,028,050元（計算式：3,084,149×1/3）。

　㈣Ａ０５辯稱其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按月匯款給付6,000元至1萬2,000元不等之金額，共計14萬4,000元至ＯＯＯ中國信託帳戶，並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間陸續轉帳數千元不等之金額（包含交易備註為鋼琴學費部分），合計352,260元至未成年子女郵局帳戶等情，業據Ａ０５提出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摺交易明細（見924號卷反相證1、2）等件為證。ＯＯＯ雖稱Ａ０５於105年10月27日所給付之6,300元有重複列計情形，然查上開證據，Ａ０５當日於15時35分54秒、15時36分34秒分別轉帳匯出同一數額6,300元，確為不同之給付，自應計入Ａ０５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一部。ＯＯＯ對於上開Ａ０５所為之其餘給付均不爭執，可認Ａ０５此部分之辯詞，應可採信。故Ａ０５於99年11月至102年2月9日支付14萬4,000元、於104年8月31日至108年7月25日支付35萬2,260元之扶養費，共計49萬6,260元。

　㈤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現金給付未成年子女就讀幼兒園之月費、才藝費，且於104年7、8月間為未成年子女購買入學用品等情，固據提出制服運動服訂購單、照片（見677號卷㈠第309-313頁）為證，然為ＯＯＯ所否認。經查：

　⒈依證人即Ａ０５配偶Ａ０２到庭證述：101年3月與Ａ０５交往後，108年8月結婚都有與Ａ０５同住，交往初期，Ａ０５有跟我說要支付小朋友的錢，如果不夠，伊會幫忙代墊；她有說要固定給孩子錢，且看她的帳戶都是固定有轉帳給孩子；據Ａ０５跟伊說學費跟註冊費是Ａ０００００７支付的。但每個月會有月費袋會夾在聯絡簿裡面。我們就會支付月費袋裡面的費用。有（親自把錢放到月費袋），伊應該放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我們那次帶孩子出去玩，沒有注意到聯絡簿裡面有月費袋，結果孩子帶回去後，ＯＯＯ很生氣。（兩造的約定孩子的月費袋是Ａ０５要支付的？）是，除了月費袋外，小孩的月費袋裡面除了每月的月費還會有才藝費，這些都是要Ａ０５要繳納的。那時小孩有學習直排輪、美術、鋼琴、跳舞，都需要放現金到月費袋，一個月費用全加起來大概8,000元到1萬元左右；（月費袋）錢我有放過兩次，其他雖然不是伊放的，但伊知道是Ａ０５放的，當然伊不可能每次都有看到Ａ０５放錢，但月費袋上面都會有寫日期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29-334頁）。證人Ａ０２並未見聞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費用之協議，尚難僅憑事後Ａ０５之轉述即認定兩造有定期給付扶養費之約定，且依證人上開證述，並未每次目擊Ａ０５以現金為子女繳納學習月費，自難認定Ａ０５確有現金給付每月1萬元之實，是以，Ａ０５辯稱其於101年4月至104年6月每月給付1萬元之情，尚難採信。

　⒉再依證人即ＯＯＯ母親Ａ０３到庭證述：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從他大約一、兩歲到國小畢業，我跟未成年子女跟他的爸爸住一起；月費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另還有娃娃車費；（未成年子女就讀幼稚園的學費及月費何人繳納？）娃娃車下課回來的時候，月費袋就會放在孩子的書包，我就會放錢進去，伊拿給娃娃車的老師。（我的記帳本）這是伊兒子應該要付的錢，如果伊有幫他支付，伊就會記在裡面，如果他有給伊錢，伊就會記在收入的地方。支出金額欄是我幫ＯＯＯ先支付的錢。（有放錢在袋子裡，多久放一次？）一個月一個月。到月底的時候，袋子就會拿來等語（見677號卷㈠第334-336頁）。經本院庭勘驗證人Ａ０３所提之現金收支簿，該收支簿已有使用相當時日的痕跡，紙張有泛黃及破損情形，記載自94年開始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到110年10月為連續期間的記載。所記載使用的筆可以看出有藍色、紅色、黑色的筆，有不同顏色的筆交錯記載。依該收支簿之年限及使用方式，應認非為臨訟編纂而成，而該收支簿關於從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止，均有記載關於未成年子女月費、學費、才藝費之支出，是依上開證據，亦難認Ａ０５有現金支付子女扶養費之實。

　⒊又依Ａ０５所提之上開制服、運動服訂購單及照片日期所載，應可認Ａ０５確於104年8月23日為子女支付就學所需服裝，計為3,680元（1,650＋2,030)，此應列為子女扶養費之一部。是以，Ａ０５於101年4月起至104年6月間為未成年子女支付之扶養費，應以3,680元計算。

　㈥綜上，未成年子女自99年11月11日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扶養費用，計為308萬4,149元，Ａ０５、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1比2，則Ａ０５應負擔102萬8,050元，惟Ａ０５於上開期間已分別給付49萬6,260元、3,680元，共計49萬9,940元自應准予扣除。ＯＯＯ依民法第179條、第10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8,110元（計算式：1,028,050－499,940），及自家事反請求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924號卷之本院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Ａ０５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Ａ０５請求Ｏ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返還其所代墊子女之扶養費71萬6,863元，及其中51萬0,793元自即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及其中20萬6,070元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Ａ０５請求逾此部分（即請求ＯＯＯ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ＯＯＯ請求Ａ０５返還其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2萬8,110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ＯＯＯ其餘反請求Ａ０５給付扶養費（即請求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Ａ０５返還代墊扶養費未獲准許）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證據調查，均與本案

　　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佩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淑慧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Ａ０５單獨任之，且應於決定後3日內將決定內容及理由通知ＯＯＯ，如需ＯＯＯ協力時，應通知ＯＯＯ，ＯＯＯ應協力完成相關辦理程序： ㈠未成年子女實際住居所地。 ㈡處理未成年子女一般醫療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即時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㈢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㈣辦理申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各項社會福利或補助事項。 

　　 

附表二：Ａ０５主張自111年8月11日至114年10月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111 25,666元 4個月20日 119,223 112 26,957元 12個月 323,484 113 28,754元 12個月 345,048 114 28,754元 10個月 287,540 合　　計   1,075,295 本院認： ＯＯＯ應負擔比例為2/3，則依上開1,075,295之扶養費 計算，ＯＯＯ應負擔716,8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ＯＯＯ主張自99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年度 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 請求期間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99 19,627元 1個月19日 32,060 100 17,544元 12個月 210,528 101 18,295元 12個月 219,540 102 19,805元 12個月 237,660 103 20,801元 12個月 249,612 104 20,821元 12個月 249,612 105 21,798元 12個月 261,576 106 23,125元 12個月 277,500 107 23,267元 12個月 279,204 108 24,281元 12個月 291,372 109 24,187元 12個月 290,244 110 24,775元 12個月 297,300 111 25,666元 7個月10日 187,941 合　　計   3,084,149 本院認： 一、Ａ０５應負擔比例為1/3，則依上開3,084,149元之扶養費計算，Ａ０５應負擔1,028,0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Ａ０５已給付之費用共計499,940元，則ＯＯＯ為Ａ０５代墊之扶養費應計為528,110元。    

 

 

　　

　 

　



